
税务局网址：www.ird.gov.hk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税务局  
 
 

税务条例释义及执行指引  
 

第 18 号 (修订本 ) 
 
 

薪俸税下的个别人士评税  

和个人入息课税  

 
 

 本指引旨在为纳税人及其授权代表提供资料及指导。指

引本身并无法律约束力，亦不会影响任何人士向税务局局长、

税务上诉委员会或法院提出反对或上诉的权利。  
 
 本指引取代于 1989 年 9 月发出的指引。  
 
 
 
 税务局局长  刘麦懿明  
  
2005 年 1 月   



 

税务条例释义及执行指引  
 

第 18 号(修订本) 
 

目录  
 

  段数

  
第 I 部－  引言  1 
 婚姻  2 
 同性婚姻  5 
 丈夫与妻子分开居住  6 
   
第 II 部－  薪俸税   
 分开评税  8 
 合并评税  10 
 就合并评税提出的反对  16 
 应评税入息的扣除  18 
 亏损  19 
 计算应课税入息实额  20 
 慈善捐款  22 
 计算薪俸税  24 
 暂缴薪俸税  25 
   
第 III 部－  免税额  26 
 基本免税额  27 
 已婚人士免税额  28 
 供养父母免税额  32 
 供养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免税额  36 
 供养兄弟姊妹免税额  38 
 子女免税额  41 
 伤残受养人免税额  45 
 单亲免税额  47 
 多于一人作出的申索  49 
   



 ii

第 IV 部－  个人入息课税   
 选择个人入息课税  52 
 计算入息总额  55 
 亏损  57 
 报税及评税  59 
   
附录    



 

第 I 部  －  引言  
 
 于 1990 年 4 月 1 日生效的《 1989 年税务 (修订 )(第 3 号 )条
例》修订了丈夫和妻子的薪俸税评税基础及选择个人入息课税的程

序。先前将已婚夫妇的入息合计的薪俸税机制，由分开评税的新制

度取代。除非纳税人在订明的情况下选择了合并评税，否则就税务

而言，所有 1989/90 课税年度及其后年度的评税，都将丈夫和妻子当

作独立的个人。已婚女子亦有权选择个人入息课税，评税基础与其

丈夫的相同。  
 
婚姻  
 
2.  婚姻的定义载于《税务条例》  (「该条例」 )  第 2 条。婚姻

是否合法，须以婚姻举行地点的法律决定。根据该定义的  (a)  段，

于香港举行的婚礼，在根据《婚姻条例》举行后，即获承认。承认

的范围并扩及于 1971 年 10 月 7 日之前根据中国法律与习俗举行婚

礼的旧式婚姻。《婚姻制度改革条例》已确认该等婚姻有效。  
 
3.  香港没有法例明确认可在外地举行的婚姻，这些婚姻是否有

效，受国际私法管辖。按照该定义的 (b)段，如果外地婚姻是由两个

有结婚行为能力的人按照婚礼进行地的法律而缔结，该等婚姻便可

获得承认。然而，如果外地法律允许多配偶制的婚姻，承认的范围

则扩及有潜在可能的多配偶制婚姻下有关丈夫没有和超过一位妻子

结婚。在任何情况下，如果丈夫有超过一位妻子，以致其婚姻有潜

在可能并且实际上是多配偶制婚姻，则只有丈夫和正室之间的婚姻

才获承认，就该条例而言，其它并存的婚姻形式均不获接纳。  
 
4.  与「婚姻」的定义一致，「丈夫」和「妻子」两词分别界定

为已婚男士和妇女，而他们的婚姻按该定义的条款乃合法婚姻。  
 
同性婚姻  
 
5.  同性婚姻不可视为该条例下的有效婚姻。虽然在第 2(1)条中

「婚姻」的定义没有明确排除同性婚姻，但提述了「男士」和任何

「妻子」的婚姻。根据第 2 条，「丈夫」是指已婚男士，而「妻子」

指已婚妇女。「配偶」于同一条规定为「丈夫或妻子」。就该条例的

文义而言，「婚姻」一词意指由男性与女性所缔结的异性婚姻。同性

婚姻的各方不能成为「丈夫／妻子」，亦不能拥有「配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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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与妻子分开居住  
 
6.  第 2(3)条规定，在下列三种情况，丈夫与妻子须被当作互相

分开居住：  
 

(a)  根据香港或香港以外地方的一个具管辖权的法院的

判令或命令而分开居住；   
 

(b) 根据一份签妥的分居契据或任何具有相类似效力的

文书而分开居住；或  
 

(c)  在局长认为很可能是永久分居的情况下分开居住。  
 

7.  如果丈夫与妻子根据  (a)  或  (b) 段分开居住，出示指定的

法律文件的副本会被接纳为分居的充分证据。如果分居的正式法律

程序尚未展开或完成，该对夫妇就须要证明他俩的分居可能是永久

的。由于各种情况的有关环境不同，本局会按照其实况审核每个个

案。正在进行分居法律程序的证据，一般都会获得接纳。如无任何

形式的法律程序，本局一般亦会接纳由各配偶发出确认分居日期以

及分居可能是永久的函件。  
 
 
第 II 部  －  薪俸税  
 
分开评税  
 
8.  在分开评税的制度下，各配偶将以个人身份负责他／她本身

的一切税务事宜，包括提交报税表、申索他／她享有的免税额、就

评税提出反对及缴付应缴税款。第 10(1)条规定，除非丈夫与妻子根

据第 10(2)条共同选择按其合计入息进行评税，否则本局须按照与未

婚纳税人相同之基础，就丈夫与妻子各自的入息进行分开评税。  
 
9.  与所有其它纳税人一样，税务局会根据有关资料向有薪俸入

息的已婚妇女发出报税表，而在任何课税年度取得应课税入息的任

何已婚妇女，如未获发个别人士报税表，必须于紧接有关课税年度

结束的四个月内，通知局长其税务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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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评税  
 
10. 在某些情况下，已婚夫妇根据分开评税制度计算的应缴税款

总额，可能超出他们以先前合计制度计算的应缴税款总额。这可能

在以下两种情况发生：  
 
(a)  一名配偶根据第 V 部享有的免税额超出他／她的应评

税入息实额 (称为「剩余免税额」 )，而另一配偶仍继

续须课税。  
 
(b) 夫妇二人的入息在某些水平，以致在应课税的同时，

他们根据分开评税制度计算的应缴税款总额超出以

合计制度计算的税款总额 (这是因为在 1990/91 课税年

度之前，已婚人士免税额比夫妇二人的基本免税额的

总和多二千元，因而为夫妇提供比分开评税较大的税

务宽减 )。  
 

说明 (a)段所述情况的例子载于附录甲。  
 
11.  为减轻已婚夫妇因上述情况受到的不利影响，丈夫与妻子可

共同选择于任何课税年度将他们的入息和享有的免税额合计。实质

上，选择合并评税时，计算夫妇合并应课税入息实额的程序，和之

前在合计征税制度下计算丈夫与妻子合计应课税入息实额的相同。  
 
12.  如果因为其中一名配偶有剩余免税额而根据第 10(2)(a)条
选择合并评税，在选择前须缴税的配偶仍将继续有责任缴付以合并

评税方式计算的应缴税款。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如果丈夫与妻子双

方均须课税而根据第 10(2)(b)条选择合并评税，他们必须提名他们中

哪一人将会负责就两人的合计应课税入息实额缴付税款。提名须课

税配偶，是选择的过程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变更提名将视为撤回原

选择。  
 
13.  选择合并评税须由丈夫与妻子共同作出，并在个别人士报税

表或本局在确定纳税人的选择权后发出的指明表格上签署。选择可

于有关课税年度或随后一个课税年度内的任何时间作出，或于评税

成为最终及决定性的评税的日期之后一个月届满之前作出，以较后

者为准。此外，局长可以在其认为合理的情况下，同意延长作出选

择的时限，这些情况包括例如其中一名配偶长时间不在香港，或配

偶的剩余免税额于选择期届满后才获得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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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就合并评税而言，于有关课税年度缔结的婚姻，当作于该年

度开始时已缔结。因此，丈夫和妻子于结婚该年 (结婚之前和之后 )
的入息总额将合并为单一的应评税入息实额 (见第 21 段 )。如果配偶

死亡，遗嘱执行人如与已故者一样拥有合并评税选择权。  
 
15.  撤回选择必须以书面作出，并须由丈夫与妻子共同签署该函

件。撤回选择的时限与作出选择的规定时限相同。若撤回选择合并

评税，各配偶的评税状况将回复至选择前的基础。一经撤回，纳税

人不可就同一年度再作选择。只有当丈夫与妻子发出已签署的撤回

选择通知书后，该选择才当作被撤回。如果丈夫与妻子因为重新评

税而不再有资格选择合并评税，任何先前有效而尚未正式撤回的选

择将会被当作已经失效。如果该对夫妇因为进一步的评税而再次符

合合并评税的资格，则该项已失效的选择将会恢复效力。  
 
就合并评税提出的反对  
 
16.  该条例第 64 条的反对条文基本上维持不变。然而，第 64(9)
条规定，有剩余免税额并根据第 10(3)条选择与他／她的配偶合并评

税的纳税人享有提出反对的权利。此权利只限于剩余免税额的厘定

问题，不能就与合并评税本身无关的事项，重开对应课税配偶的评

税。  
 
17.  当有剩余免税额的配偶对合并评税提出反对，第 64(10)条规

定的程序﹙该等程序与解决或决定一般反对的既定程序相似﹚将会

适用。若双方未能就解决该反对达成协议，该对夫妇将共同及个别

地有权向税务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  
 
应评税入息的扣除  
 
18.  个别人士纳税人可从其应评税入息中扣除其本人所招致的

开支 (包括个人进修开支 )及折旧免税额。在任何课税年度，如果获准

的扣除额超过有关纳税人的应评税入息，该亏损将以他／她的名义

结转。然而，若丈夫与妻子选择合并评税，他们的应评税入息实额

将会首先作个别计算，但在他们任何一人有权将亏损结转至其后的

课税年度之前，任何超额的开支和折旧免税额必须尽量用作抵销其

配偶的应评税入息实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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亏损  
 
19.  亏损将会以招致该亏损的个别人士的名义结转，并用以抵销  
他／她日后的应评税入息实额。然而，于任何选择了合并评税的课

税年度，亏损将会首先用以抵销有关个别人士的应评税入息，然后

用以抵销他／她的配偶的应评税入息，最后，剩余的亏损将会结转

至其后的课税年度。若于其后的课税年度纳税人再选择合并评税，

配偶间的亏损抵销将于该年度进行。  
 
计算应课税入息实额  
 
20.  计算任何人的应课税入息实额，是从他／她的应评税入息实

额扣除他／她分别按该条例第 IVA 部及第 V 部有权享有的特惠扣除

及免税额。根据第 IVA 部的特惠扣除包括：  
 

(a)  认可慈善捐款，  
 

(b) 长者住宿照顾开支 (从 1996/97 课税年度起 )，  
 

(c)  居所贷款利息 (从 1998/99 课税年度起 )，  
 

(d) 向强制性公积金计划或认可职业退休计划支付的强

制性供款 (从 2000/01 课税年度起 )。  
 

21.  当纳税人已选择合并评税时，丈夫与妻子的应评税入息实额

将合计为一笔款额，从中扣除他们享有的特惠扣除及免税额而得出

合计应课税入息实额。  
 
慈善捐款  
 
22.  不论是单入息或双入息家庭的已婚夫妇均获准予扣除其配

偶作出的认可慈善捐款。捐款合计不能少于一百元，而任何一名配

偶可扣除的捐款不得超过他／她扣减开支及折旧免税额后的应评税

入息的 25% (于 2003/04 课税年度之前为 10%)。未申索扣除的捐款

可在配偶之间转移，但条件是不能重复申索。如为合并评税，可扣

除的慈善捐款不得超过他们扣减开支及折旧免税额后的合计应评税

入息的 25%(于 2003/04 课税年度之前为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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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若超过一人申索或已获准扣除同一笔慈善捐款，则双方必须

互相议定哪一方有权申索该项扣除。双方达成协议后，本局将会重

新评税。若申索双方未能就应由哪一方申索捐款达成协议，则局长

有权在考虑其所掌握的资料后，定下公平基础，作出扣除。  
 
计算薪俸税  
 
24.  薪俸税是就纳税人的应课税入息实额 (见第 20 段 )按附表 2
内所指定的税率征收，且不得超过纳税人的应评税入息实额 (见第 18
段 )经扣减根据第 IVA 部可容许该人作出的特惠扣除后，按附表 1 内

的标准税率计算的应缴税款。当纳税人选择合并评税时，征收的税

款不得超过丈夫与妻子的合计应评税入息实额经扣减他们可获容许

的特惠扣除后，按标准税率计算的应缴税款。  
 
暂缴薪俸税  
 
25.  就任何课税年度应课薪俸税的任何纳税人，有法律责任缴付该

年度的暂缴薪俸税。在分开评税的制度下，除非选择了合并评税，

否则各配偶须就他／她本人的入息个别缴付暂缴薪俸税。当选择了

合并评税时，随后年度的暂缴薪俸税将会按合并评税的基础向根据

第 10(3)条须缴税的配偶征收。  
 
 
第 III 部  －  免税额  
 
26.  载于该条例第 V 部的免税额条文如下：  
 

28 条   – 基本免税额  
29 条  – 已婚人士免税额  
30 条   – 供养父母免税额  
30A 条  – 供养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免税额  

(自 1994/95 年起生效 )  
30B 条  – 供养兄弟姊妹免税额 (自 1996/97 年起生效 )  
31 条  – 子女免税额  
31A 条  – 伤残受养人免税额 (自 1995/96 年起生效 )  
32 条  – 单亲免税额  

 
该条例附表 4 指明各免税额的款额及子女免税额的最高款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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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免税额  
 
27.  所有应课薪俸税或个人入息课税 (该条例第 III 部或第 VII
部 )的纳税人均享有基本免税额，除非他／她：  

 
(a)  根据第 13 条或第 43 条 (视情况而定 )的条文，应按标

准税率课税，或  
 

(b) 已婚而他／她的配偶没有任何应课薪俸税的入息。  
 

(c)  已婚而并非与他／她的配偶分开居住，夫妇亦一同选

择了个人入息课税。  
 

当纳税人已婚，而他／她的配偶没有取得任何根据该条例第 III 部的

规定须课薪俸税的应评税入息，该纳税人将获给予已婚人士免税额

而非基本免税额。第 28(2)条规定纳税人于一个课税年度内不得同时

获得基本免税额及已婚人士免税额。  
 
已婚人士免税额  
 
28.  已婚人士免税额将给予在有关课税年度内任何时间已婚的

纳税人而：  
 

(a)  他／她的配偶没有应课薪俸税的入息；  
 

(b) 纳税人及他／她的配偶选择了合并评税；或  
 

(c)  纳税人与他／她的配偶并非分居，而夫妇一同根据第

VII 部选择了个人入息课税。  
 

29.  不论结婚、分居、离婚或死亡的实际日期，纳税人仍可就有

关事件发生的年度获给予全部的已婚人士免税额。  
 
30.  若丈夫与妻子分居，则只有在申索已缗人士免税额的配偶是

在供养或经济上支持另一名配偶的情况下，才可给予该免税额。如

在该等情况给予免税额，就个人入息课税而言，丈夫与妻子将不被

视作分居，而他们须要共同选择个人入息课税。然而，供养或经济

上支持配偶免税额的申索，可在其有关的课税年度或其后的六年内

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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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于 Sit  Kwok Keung v.  CIR, 5 HKTC 647 一案中，纳税人于离

婚成为确实时的课税年度之后数年给予前配偶经济上的支持。上诉

法庭裁定，该纳税人无权就此支付的款项享有已婚人士免税额。当

解除婚约时，丈夫与妻子的关系在离婚令成为确实后不再存在。  
 
供养父母免税额  
 
32.  如果纳税人或其 (并非分开居住的 )配偶的父母在有关课税

年度的任何时间符合以下情况，他／她即可获给予供养父母免税额： 
 

(a)  通常居于香港 ;  及  
 

(b) 年满六十岁，或 (如未满六十岁 )有资格根据政府伤残

津贴计划申索津贴 ;  及  
 

(c)  由纳税人或配偶供养，即在至少连续六个月的期间与

纳税人及／或他／她的配偶同住而无须付出十足有

值代价，或纳税人及／或他／她的配偶于有关课税年

度提供不少于 12,000 元 (1998/99 之前的年度为 1,200
元 )的金钱以供养该名父或母。  

 
33.  「父母」一词包括纳税人或他／她在生或已故的配偶的生父

母、领养父母及继父母。  
 
34.  如要符合作为受供养父母的资格，该父母必须通常居于香

港。在实质上，「通常居于香港」一词指该父母必须在香港拥有他／

她的正常及惯常住址。就一名通常居于香港以外地方的受供养父母

而言，纳税人不能仅凭借该父或母持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而获

给予免税额。受供养的父母在申索免税额的课税年度内有收取入息，

不会影响父母免税额的施行。  
 
35.  免税额的款额载于附表 4 第 3 项。免税额有两个部分  – 标
准免税额和额外免税额。纳税人会就每名合资格的受供养父母获给

予标准免税额。如果父母在有关课税年度连续全年均与纳税人及   
他／她的配偶同住而无须付出十足有值代价，则将获给予额外免税

额。如果纳税人已就一名受供养父母获给予长者住宿照顾开支扣除，

则该纳税人或其它人士便不可再就该名受供养父母获给予供养父母

免税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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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养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免税额  
 
36.  由 1994/95 课税年度起，如果纳税人在有关课税年度供养  
他／她或他／她 (并非分开居住的 )配偶的祖父母或外祖父母，他／她

则可获给予根据附表 4 第 4 项的供养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免税额。须

要符合的条件和所给予的免税额与上文第 32 至 35 段所述，有关供

养父母免税额者相同。  
 
37.  「祖父母或外祖父母」一词包括纳税人或他／她在生或已故

的配偶的亲生祖父母或外祖父母、领养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及继祖父

母或外祖父母。就同一名受供养祖父母或外祖父母而言，免税额只

会给予一名人士。这项免税额及供养父母免税额不得就可能具有双

重身份的同一名受养人而给予。与供养父母免税额的情况相似，如

果纳税人已就一名受养人获给予长者住宿照顾开支扣除，则该纳税

人或其它人士便不可再就该名受养人获给予供养祖父母或外祖父母

免税额。  
 
供养兄弟姊妹免税额  
 
38.  由 1996/97 课税年度起，纳税人或其并非分开居住的配偶如

在有关课税年度供养一名未婚兄弟或姊妹，则可获给予供养兄弟姊

妹免税额。纳税人或其配偶须在该课税年度独力或主力扶养该名未

婚兄弟或姊妹。「兄弟或姊妹」一词指纳税人或他／她在生或已故配

偶的亲生、领养及继兄弟或姊妹。  
 
39.  受供养者的年龄限制与适用于子女免税额的相似。在有关课

税年度的任何时间，受供养者必须符合以下三个条件其中之一：  
 

(a)  未满 18 岁；  
 

(b) 年满 18 岁但未满 25 岁，并在大学、学院、学校或其

它类似的教育机构接受全日制教育；或  
 

(c)  年满 18 岁，但因为身体上或精神上的无能力而不能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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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供养兄弟姊妹免税额的款额载于附表 4 第 5 项。这项免税额

及子女免税额不得给予可能具有双重身份的同一名受养人。  
 
子女免税额  
 
41.  纳税人有权就其在课税年度内任何时间供养的任何未婚子

女申索子女免税额。「子女」一词于第 27 条界定，包括任何人或     
他／她的配偶或前配偶的任何子女，不论是否婚生，并包括该人或

其配偶各自的或两人共有的领养子女或继子女。有关法例的本意是，

任何为子女提供照顾和经济上的支持，并对子女有合法监护权的纳

税人，应有权享有免税额。如果多于一人申索该免税额，即须予以

分摊。  
 
42.  就有关子女免税额及单亲免税额的子女，以及供养父母免税

额所指定的父母与子女关系而言，「领养」一词具有相同的意义。从

1973 年 1 月 1 日 (即《领养条例》(第 290 章 )的实施日期 )起，使领养

有效的领养令必须根据《领养条例》作出，而在该实施日期之前，

根据中国法律与习俗作出的领养亦可获确认。至于海外领养，如果

该项领养根据领养进行当地的法律是有效的，且领养父母对有关子

女的监护权力较其亲父母为高，在香港亦会得到承认。  
 
43.  就子女免税额而言，子女必须：  
 

(a)  未满 18 岁；  
 

(b) 年满 18 岁但未满 25 岁，并在大学、学院、学校或其

它类似的教育机构接受全日制教育；或  
 

(c)  年满 18 岁，但因为身体上或精神上的无能力而不能

工作。  
 

44.   除了非分开居住的丈夫与妻子外，如果多于一人有权就同一

名子女申索同一课税年度的免税额，则该免税额须按局长的决定分

摊，而局长在作出决定时须顾及每个人在该年度对该名子女的供养

及教育所作出的贡献。若果丈夫与妻子并非分开居住，他们享有的

所有子女免税额，须由夫妇双方所提名的一名配偶全部申索。配偶

申索子女免税额的提名，未经局长同意，不可撤回。局长对此事的

决定是最终决定，不受任何反对或上诉规限。一般而言，如果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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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将会导致丈夫与妻子的整体缴税法律责任减少，局长不会拒绝

该变更。  
 
伤残受养人免税额  
 
45.  由 1995/96 课税年度起，纳税人若有权就一名伤残家庭成员

申索已婚人士免税额、子女免税额、供养兄弟姊妹免税额、供养父

母免税额、供养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免税额或长者住宿照顾开支扣除，

则可就该家庭成员获给予伤残受养人免税额。伤残受养人须为有资

格根据政府伤残津贴计划申索津贴者。  
 
46.  免税额的款额载于附表 4 第 7 项。如果就某伤残受养子女获

给予的子女免税额在任何课税年度须分摊予多于一人，则就该受养

人获给予的伤残受养人免税额，亦须于该课税年度以相同基准分摊

予有关人士。  
 
单亲免税额  
 
47.  纳税人如在有关课税年度内任何时间独力或主力抚养一名

子女，而他或她有权就该子女申索子女免税额，则可申索单亲免税

额。该免税额为单一款额，不会按有关子女的数目而增加。「独力或

主力抚养」一词与子女的监护责任有关，即对子女的日常照顾、管

教、福祉及管束，而举证责任须由作出申索的纳税人承担。 (见 Sit  
Kwok Keung v.  CIR, 5 HKTC 647)  
 
48.  然而，若该人于有关课税年度的任何时间属已婚而并非与  
他／她的配偶分居，或在该课税年度内只曾对该子女的供养及教育

作出贡献，将不获给予免税额。若子女的监护权于该年度中有所变

更，免税额通常将按时间基准分摊。  
 
多于一人作出的申索  
 
49.  除了子女免税额和相应的伤残受养人免税额分别按第 31(2)
条及第 31A(2)条分摊的情况外，有关供养父母、祖父母或外祖父母、

兄弟、姊妹、子女或伤残受养人的免税额，不得在同一课税年度就

同一受养人而给予多于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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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除了在第 31(2)条及第 31A(2)条允许的情况外，若被发现在

同一课税年度内有两位或以上合资格的人士已就同一父母、祖父母

或外祖父母、兄弟、姊妹、子女或伤残受养人申索免税额，各申索

人须互相议定由谁申索该免税额。作为一项实际措施，如果其中一

名申索人为使另一人受益而以书面撤回申索，本局将会接受该项书

面撤回，作为各方达成协议的充分证据。  
 
51.  除了在第 31(2)条及第 31A(2)条允许的情况外，受养人的相

关免税额如果已给予：  
 

(a)  两名或以上人士；或  
 
(b) 并非分开居住的丈夫与妻子；或  

 
(c)  一名纳税人，并在给予该免税额后六个月内另一人看

来有权享有该免税额，  
 

各申索人将被促请互相议定他们当中谁人将享有该免税额。若他们

未能于合理时间内达成协议，则局长会根据第 60 条作出补加评税，

而该补加评税会以当时从可掌握的资料看来是公平的方式作出。  
 
 
第 IV 部－个人入息课税  
 
选择个人入息课税  
 
52.  任何个别人士年满 18 岁，并为香港永久性或临时性居民，

均可选择个人入息课税。「永久性居民」指通常居住于香港的人士，

而「临时居民」则为符合下述情况的人士：该人在选择个人入息课

税的课税年度内，在香港一次或多次逗留期间总共超过 180 日，或

在两个连续的课税年度 (其中一个为作出选择的课税年度 )内，在香港

一次或多次逗留期间总共超过 300 日。  
 
53.  已婚而并非与其配偶分开居住的个别人士，若该配偶亦有应

评税入息，则不得选择个人入息课税，除非其配偶亦作出同样选择。

已婚人士若不符合有关在香港居住的选择条件，但如其配偶符合资

格的话，亦可作出选择。个别人士若其配偶不合资格选择个人入息

课税，亦可就自己本身的收入选择个人入息课税。若丈夫和妻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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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居住而获给予已婚人士免税额，则就个人入息课税而言，两人将

被视为并非分开居住，而须共同作出选择。  
 
54.  个人入息课税的选择，须于就其作出选择的课税年度结束后

两年内作出，或在有关的评税或补加评税通知书发出后两个月内作

出 (以较后者为凖 )。  
 
计算入息总额  
 
55.  在个人入息课税下，纳税人的入息总额为其就薪俸税、利得

税及物业税的应课税入息的总和，再扣除为购买出租物业而借入款

项的应付利息。该入息总额可就以下项目获进一步的扣减：  
 

(a)  纳税人根据第 IVA 部可获容许的扣除 (见第 20 段 )，  
 

(b) 纳税人在该课税年度招致的业务亏损。  
 
56.  若夫妇选择个人入息课税，两人经扣减后的入息总额会先作

分开计算，然后合计为一总额。就计算夫妇的共同入息而言，在有

关课税年度内结婚的夫妇须当作是在该课税年度开始时已结婚的。  
 
亏损  
 
57.  倘若纳税人按该条例第 IVA 部的特惠扣除及按第 IV 部的业

务亏损的总和超过其入息总额，只有关乎按第 IV 部的业务亏损的超

出部分会结转至未来的各课税年度以抵销纳税人的入息总额。一般

而言，在个人入息课税下结转的以前年度亏损须在纳税人已选择个

人入息课税的情况下才会抵销其入息总额。若没有选择个人入息课

税，纳税人的各项入息将在有关的课税项目下进行评税，而亏损将

会结转至已作出选择的课税年度以作抵销。  
 
58.  已婚纳税人所招致的亏损将会独立计算。然而，于任何已选

择个人入息课税的课税年度，有关亏损会先抵销招致亏损的个别人

士及其配偶的入息总额，然后结转任何未抵销的余额。于任何课税

年度，若一名配偶有结转的亏损并以其没有入息为理由不选择个人

入息课税，而另一配偶选择了个人入息课税，则有关亏损仍将抵销

作出选择的配偶在该课税年度的应课税入息，而只有亏损的余额才

以招致亏损的配偶的名义结转至其后的课税年度。有关第 42(6)条运

作的例子载于附录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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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税及评税  
 
59.  纳税人若选择个人入息课税，只需要填妥向个别人士发出的

报税表的相关部分，并在夫妇选择个人入息课税的情况下，由其本

人及其配偶共同签署报税表。  
 
60.  纳税人经扣减后的入息总额，在扣除按该条例第 V 部的免

税额后，将按附表 2 指明的税率课税，且不得超出纳税人的入息总

额或夫妇的共同入息总额在扣减任何按第 IVA 部的特惠扣除及业务

亏损后 (但在扣除按第 V 部的免税额前 )，按附表 1 指明的标准税率

计算的应缴税款。  
 
61.  选择个人入息课税的已婚夫妇将分别收到评税通知书，告知

两人各自入息的应占税款。该等税款是按两人各自的经扣减后的入

息总额占他们经扣减后的共同入息总额的比例分摊。



 

附录甲  
 

可选择合并评税的例子  
 
剩余免税额的情况 (2003/04 课税年度 )  
 
 A 先生  A 太太

  元   元  
受雇工作的入息  200,000 70,000
减：有关受雇工作的开支  (1,000)  -
应评税入息实额  199,000 70,000
减：  慈善捐款  (500)  -
 基本免税额  (104,000) (104,000)
 供养父母免税额  (30,000) 
 子女免税额 (一名子女 )  (30,000)  
应课税入息实额  34,500 无

剩余免税额  无  (34,000)

应缴税款  850 无

 
藉合并评税减轻整体税务负担  
 

 合并评税

 A 先生和 A 太太

  元  

应评税入息实额  269,000

减：扣除及免税额  (268,500)

应课税入息实额  500

应缴税款  10

 
 



 

附录乙  
 
在个人入息课税的情况下按第 42(6)条在配偶间转移亏损的说明  

 
第一年 (丈夫和妻子共同选择个人入息课税 )  
 
 A 先生  A 太太  

 元  元  

薪俸收入  230,000  
物业收入   50,000  

业务亏损         (40,000) 

 280,000 (40,000) 

配偶之间的亏损抵销 (第 42(5)条 )  (40,000) (40,000) 

抵销亏损后的入息总额  240,000 无  

  

应评税入息实额    240,000 

减：已婚人士免税额 (2003/04 年度 )   208,000 

应课税入息实额     32,000 

 
第二年  (丈夫和妻子共同选择个人入息课税 )  
 
 A 先生  A 太太  
 元  元  
薪俸收入  100,000  
物业收入   50,000  
业务亏损 (业务于 3 月 31 日终止 )          (350,000) 
 150,000 (350,000) 
配偶之间的亏损抵销 (第 42(5)条 )  (150,000) (150,000) 
抵销亏损后的入息总额  无  (200,000) 

结转亏损   (200,000) 
 
 
 
 
 



 2

第三年 (只有丈夫选择个人入息课税  – 妻子没有收入 )  
 
 A 先生  A 太太  
 元  元  
薪俸收入  100,000  
物业收入   50,000        
 150,000 0 
配偶之间的亏损抵销 (第 42(6)条 )  (150,000)        
抵销亏损后的入息总额  无  无  

亏损说明    
承前亏损   (200,000) 
根据第 42(6)条抵销的亏损   150,000 
结转亏损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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